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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3-2-160-030

意大利某粘合剂技术责任有限公司诉温州市某鞋材有限公司侵

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

——使用环境特征的认定

关键词 民事 专利权权属、侵权 权利要求解释 使用环境特征 发明

专利侵权

基本案情

意大利某粘合剂技术责任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意大利某公司）系专

利号为20078003****.2、名称为“在例如鞋的内鞋底的物体的表面上施

加粘合剂层的机器和相关方法”的发明专利（以下简称涉案专利）的专

利权人。该公司认为，温州市某鞋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鞋材公司

）未经许可，销售“烫底机”（以下简称被诉侵权产品），侵害该公司

的专利权，故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

某鞋材公司立即停止销售侵害涉案专利权产品的行为；二、某鞋材公司

赔偿意大利某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90万元（币种下同），并向意大利某

公司支付维权合理支出10万元。

某鞋材公司辩称：其销售的系普通的做双面胶的机器，未落入涉案

专利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被诉侵权产品实施的是现有技术，不构成侵

权；即便构成侵害涉案专利权的行为，意大利某公司诉讼请求提出的赔

偿金额、合理支出亦过高。

法院经审理查明：本案中，意大利某公司主张保护涉案专利权利要

求1、2、5。该专利权利要求书记载：1.一种机器，用于施加粘合剂层

（12）到物体（22）的第一表面（24），所述物体（22）具有与第一表

面（24）相反的第二表面（25），其特征在于，所述机器包括：用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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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第一带（30）的第一进料装置（11，13），第一带（30）在一个面上

具有所述粘合剂层（12），使得所述粘合剂层（12）的第一部分

（26）与所述物体（22）的所述第一表面（24）接触；用于提供第二带

（32）的第二进料装置（17，18），第二带（32）在一个面上具有覆盖

层（16），以完全覆盖所述物体（22），使得所述覆盖层（16）的第一

区部（28）与围绕所述物体（22）的所述粘合剂层 （12）的第二部分

（27）接触，并且，所述覆盖层（16）的第二区部（29）与所述第二表

面（25）接触；所述第一进料装置（11，13）和所述第二进料装置

（17，18）互相配合以在所述第一表面（24）上挤压所述粘合剂层

（12）的第一部分（26），使得它们互相粘接，并且，在所述粘合剂层

（12）的第二部分（27）上挤压所述覆盖层（16）的所述第一区部

（28），使得它们互相粘接；剥离装置（33），用于将所述覆盖层

（16）从所述物体（22）去除，以便将所述粘合剂层（12）的所述第二

部分（27）与所述物体（22）分离。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机器，其特征

在于，所述粘合剂层（12）包括固态粘合剂。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机器

，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进料装置（11，13）包括第一退绕辊（11）和

第一压力辊（13），所述第一退绕辊（11）将所述第一带（30）输送至

所述第一压力辊（13）；还在于，所述第二进料装置（17，18）包括第

二退绕辊（17）和第二压力辊（18），所述第二退绕辊（17）将所述第

二带（32）输送至所述第二压力辊（18）。

2018年4月17日，意大利某公司通过公证方式从某鞋材公司店铺内购

买“烫底机”机器一台、卷轴型胶一份。某鞋材公司认可意大利某公司

公证购买的“烫底机”系其销售的产品，但认为其未销售“所述物体

”。经比对，被诉侵权产品的技术方案落入涉案专利权保护范围。某鞋

材公司提出的现有技术抗辩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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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9日作出（2018）浙02民

初953号民事判决：一、某鞋材公司立即停止侵害意大利某公司享有的专

利号为20078003****.2、名称为“在例如鞋的内鞋底的物体的表面上施

加粘合剂层的机器和相关方法”的发明专利权的行为，即立即停止销售

落入上述专利权保护范围的产品；二、某鞋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赔偿意大利某公司经济损失6万元（含为制止侵权所产生的合理支

出）；三、驳回意大利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意大利某公司和某鞋材公司均不服，分别以判赔数额过低

和不构成侵权为由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8日作出

（2020）最高法知民终313号民事判决：一、维持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2018）浙02民初95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变更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2018）浙02民初95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某鞋材公司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意大利某公司经济损失20万元以及为制止侵权

所产生的合理支出5万元；三、驳回某鞋材公司的上诉请求；四、驳回意

大利某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

裁判理由

关于被诉侵权产品是否具有“第一带”“第二带”“所述物体”等

技术特征。“第一带”“第二带”“所述物体”构成涉案专利被保护主

题对象“机器”的使用环境特征。所谓使用环境特征，是指权利要求中

用来描述发明所使用的背景或条件的技术特征。按照技术特征所限定的

具体对象的不同，技术特征可分为直接限定专利保护主题对象本身的技

术特征以及通过限定保护主题对象之外的技术内容来限定保护主题对象

的技术特征。前者一般表现为直接限定专利保护主题对象的结构、组分

、材料等，后者则表现为限定专利保护主题对象的使用背景、条件、适

用对象等，进而间接限定专利保护主题对象，因而被称为“使用环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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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常见的使用环境特征多表现为限定被保护主题对象的安装、连接

、使用等条件和环境。但鉴于专利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的复杂性，使用

环境特征并不仅仅限于那些与被保护主题对象安装位置或连接结构直接

有关的结构特征。对于产品权利要求而言，用于说明有关被保护主题对

象的用途、适用对象、使用方式等的技术特征，虽对产品的结构并不具

有直接限定作用，也属于使用环境特征。

本案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的被保护主题对象是“一种能够施加粘合剂

层到一物体表面的机器”，根据说明书第[0007]、[0008]段记载，本发

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用于给物体表面施加粘合剂层的机器，该机器高效

、自动、快速，并仅执行少量的操作，其设计确保操作者的高度安全。

通过阅读说明书和附图，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理解，本发明中，机器是

涉案发明的保护主题对象，通过机器的第一进料装置输送“第一带”、

第二进料装置输送“第二带”，并利用机器剥离装置的共同作用，可实

现在“所述物体”一表面上施加粘合剂并剥离多余粘合剂的功能。当事

人双方均认可，涉案专利技术方案中所述“第一带”相当于胶带、“第

二带”相当于薄膜。“所述物体”实际只要具备两个相反表面即可。在

此，“第一带”“第二带”及“所述物体”均不是机器本身的组成部件

，“第一带”“第二带”是机器运转过程中必备的物料，“所述物体

”是机器的加工对象，系用于说明被保护主题对象的用途、适用对象、

使用方式等的技术特征，属于使用环境特征。被诉侵权机器可以适用于

“第一带”“第二带”“所述物体”等使用环境，具有与之相应的涉案

专利技术特征。

综上，被诉侵权技术方案落入涉案专利权保护范围，某鞋材公司未

经专利权人许可，擅自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侵害了意大利某公司所

享有的涉案专利权， 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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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旨

使用环境特征系专利权利要求中用来描述发明创造的使用背景或者

条件的技术特征，其并不限于与被保护对象的安装位置或者连接结构等

相关的技术特征，在特定情况下还包括与被保护对象的用途、适用对象

、使用方式等相关的技术特征。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可以适用于专利权利

要求记载的使用环境的，应当认定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具有相应的使用环

境技术特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2020年修正）第11条第1款、第71条

（本案适用的是200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11条

第1款、第65条）

一审：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2民初953号民事判决

（2019年11月29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知民终313号民事判决（2021年

4月8日）


